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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

菲林明道7號

好發商廈8樓

香港執業物理治療師協會會長
黃燦鴻先生

黃會長:

謝謝你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致周局長的來信，就物理治療的發展提供意見。本人獲授權作覆如下：

（1） 在專業自主的原則下，各有關醫療專業均設有法定管理團體，就專業實際需要而作出監管。就物理治療師專業而言，法定管理團體為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有關專業規管法律，以及委員會所發出的註冊物理治療專業守則，目的都是確保專業水平，以保障市民的健康。轉介制度的指引載於專業守則第III部第13項。委員會不時檢討守則的內容，以確保守則內的指引切合專業及社會所需。據本局了解，委員會現正研究一些和物理治療專業有關的課題，其中包括轉介制度。若專業守則有任何修改，委員會將以書面通知所有註冊物理治療師。

（2） 由於物理治療診所須按《雜類牌照條例》註冊的條款已於一九九九年在《物理治療所（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生效後廢除，所以現時衞生署並沒有物理治療診所的名單。然而，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已按《輔助醫療業條例》的規定，每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刊登一份載有註冊物理治療師資料的名單，有關資料亦可於網上取得，本局會轉交貴會的意見給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考慮。

（3） 按《輔助醫療條例》規定，任何人士未獲註冊而從事物理治療工作，即屬違法。懷疑非法執業個案的資料物交予警方調查及跟進。自註冊規定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生效以來，委員會秘書處一共向警方轉介了６宗懷疑非法執業個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鄭兆勛代行）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